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1)160/18-19(02)號文件  

 
檔號：CB1/SS/4/18 
 
 

《 2018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規例》  
小組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 2018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規例》
("《修訂規例》 ")的背景資料。當局建議制訂《修訂規例》，是旨
在調整《土地 (雜項條文 )規例》 (第 28A章 )("《規例》 ")附表 3所指
明的挖掘准許證收費及經濟成本。本文件亦綜述立法會議員以往進

行相關討論時就挖掘准許證收費水平及經濟成本表達的意見。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所述，對於在未批租政府土地範圍 (包括路政署
負責維修的街道及路政署維修的街道以外範圍 )內進行的挖掘工
程，為改善有關的規管，當局提出《2002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
條例草案》1，以透過修訂《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第28章 )("該條例 ")
引入一個挖掘准許證制度。有關制度自2004年4月1日起生效。根據
挖掘准許證制度，繳費者須就當局發出的各類挖掘准許證繳付費

用。此外，該制度亦訂明就延長此等挖掘准許證的有效期所收取的

經濟成本。 2《規例》附表3指明相關的費用及經濟成本。  
 

                                                 
1 《 2002 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條例草案》於 2002 年 4 月 24 日提交立法

會，並於 2003 年 5 月 14 日獲通過。  
 
2 《規例》附表 3 第 I 部項目 2(b)指明有關在路政署負責維修的街道上進行

挖掘工程的經濟成本。該等經濟成本是根據在街道上進行挖掘工程令行車

道交通受阻延所評估的經濟損失計算。政府當局表示，收取經濟成本的目

的是旨在確保挖掘准許證持證人盡快完成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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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當局在2018年4月表示，3當局近日已就須繳付的相關費

用及經濟成本進行檢討。有關結果顯示，現時須就發出各類挖掘准

許證繳付的費用，未能收回按2018-2019年度價格水平計算的挖掘
准許證制度營運成本，而現行經濟成本低於2018-2019年度價格水
平。因此，政府當局已建議， (a)為根據 "用者自付 "原則 4逐步收回

全部成本，並避免收費升幅過大，就發出各類挖掘准許證繳付的費

用須增加10%至15%；及 (b)為反映因為挖掘工程令行車道交通受阻
延而引致的最新經濟損失，以及維持足夠誘因令掘路證持證人盡快

完成其工程，就延長挖掘准許證的有效期所支付的經濟成本須增加

7%至8%。  
 
 
《 2018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規例》  

 
4.  就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憑藉該條例第 19條 5而根據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1章 )第29A(1)條訂立《修訂規例》，以就關
乎在未批租政府土地範圍內進行挖掘工程的挖掘准許證，調整須繳

付的 8項費用及3項經濟成本。擬議調整的詳情載於有關《修訂規例》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附件 I。相關費用及經濟成本上次是在
2015年作出調整。 6 
 
5.  《修訂規例》於 2018年 10月 26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8年
10月 3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修訂規例》將於2018年12月28日實施。  

 
  

                                                 
3 資料來源：政府當局向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 "調整《土地 (雜項條文 )

規例》 (第 28A 章 )在未批租土地範圍內進行挖掘工作的收費及經濟成本 "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829/17-18(02)號文件 )  

 
4 政府的政策是政府的收費水平一般應訂於足以收回提供有關服務所需的

全部成本。  
 
5 根據該條例第 19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訂明關乎該條

例下的挖掘工程的費用及經濟成本。根據第 1 章第 29A(1)條，財政司司長
(憑藉第 1章第 3條亦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可藉類似的附屬法例增加、
減少或以其他方式更改該等規例所訂明費用的數額。  

 
6 相關詳情，請參閱有關《 2015 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規例》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subleg/brief/2018ln205_brf.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829-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subleg/brief/5_brf.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subleg/brief/5_br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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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表達的關注及意見  
 
6.  為審議《2002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條例草案》而成立的
法案委員會考慮掘路工程的擬議收費制度及聽取團體代表就立法

建議所提出的意見時，議員察悉，公用事業機構及建造業認為擬議

費用及經濟成本太高。  
 
7.   政府當局表示，按照 "用者自付 "原則訂定各項政府收
費，以悉數收回提供服務的成本，是政府行之已久的政策。此

外，所有政府收費均須定期檢討，以把收費維持在收回全部成

本的水平。若掘路的情況在日後有所改善，以致對於進行監察

和提供意見的服務需求減少，檢討收費時會反映節省所得。至

於經濟成本，政府當局認為，須繳費者可負擔當局擬收取的經濟

成本，而有關收費亦可維持所需的阻嚇作用。  
 
8 .   在 2013年 2月 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就協調掘路工程
提出一項立法會質詢時，7表示有市民關注到，不同政府部門及

公用事業機構於同一路段重複進行掘路工程，因而不但危及行

人及駕駛者的安全，亦影響附近商戶的生意。議員就上述情況

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推出新措施 (例如就進行掘路工作收取
費用 )，以鼓勵政府部門及公用事業機構合作協調掘路工程的
施工安排。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曾於 2004年修訂該條例，
引入了就需時較長工程收取更多費用的收費制度，並向該等在

沒有充分理據下延誤挖掘工程的持證人收取經濟成本。此外，

為了減低在短時間內重複開掘同一路段的機會，路政署會透過

其電腦化管理系統檢查同一路段在過去 3至 6個月內有否進行
挖掘工程。如發現任何重複開掘的情況，路政署會要求申請人

更改擬議工程的動工日期。此外，路政署鼓勵業界就其工程採

用無坑挖掘方法，以進一步減少挖掘工程對附近環境及交通的

影響。  
 
9 .   當 局 在 2014年 11月 就 上 次 作 出 的 擬 議 調 整 諮 詢 發 展
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時，委員沒有就建議提問，亦不反
對該項建議。至於現時建議的調整，當局已於 2018年 4月 18日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提 供 一 份 資 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7 關於蔣麗芸議員就 "協調掘路工程 "在 2013 年 2 月 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

出的立法會質詢及政府當局就該項質詢作出的回覆，請於下列超連結閱覽：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2/06/P201302060308.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829-2-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2/06/P2013020603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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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829/17-18(02)號文件 )，委員並沒有要求在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討論有關事宜。  

 
 
最新發展  
 
10.  在 2018年 11月 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應成立
一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修訂規例》。  
 
 
相關文件  
 
11.  附有超連結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1 
2018年11月12日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829-2-c.pdf


附錄  
《 2018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規例》  

 
相關文件一覽表  

 
 
立法會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 2002年土地 (雜項
條文 )(修訂 )條例草
案》委員會  
 

-- 法 案 委 員 會 報 告 [立 法 會
CB(1)1547/02-03號文件 ]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8年4月 24日  政府當局向發展事務委員
會 提 交 有關 "調 整 《 土地
(雜項條文 )規例》(第28A章 )
在未批租土地範圍內進行

挖掘工作的收費及經濟成

本 " 的 資 料 文 件 [立 法 會
CB(1)829/17-18(02)號文件 ] 
 

立法會會議  2018年10月31日  有 關 《 2018年 土 地 (雜 項
條文 )(修訂 )規例》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內務委員會  2018年11月2日  2018年 10月 26日在憲報刊
登的附屬法例法律事務部

報告 [立法會LS9/18-19號文
件 ] 
 

 

 
  

https://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bc/bc10/reports/bc100514cb1-rpt-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bc/bc10/reports/bc100514cb1-rp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829-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829-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subleg/brief/2018ln205_brf.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subleg/brief/2018ln205_brf.pdf
http://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hc/papers/hc20181102ls-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hc/papers/hc20181102ls-9-c.pdf

